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16-3-0(102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199113 212238950 9771759 4389924 148472767 18286114 6146511 1286979 257925 20510291第1分位

1199113 468982327 10064298 5473205 390704617 24984905 8160318 1549353 516553 22206814第2分位

1199113 713358944 13636524 8371306 593949079 39039553 11976478 2341319 778717 34907358第3分位

1199113 1112082373 20201303 15318608 910911389 60341728 20001449 4047899 1158822 66442782第4分位

1199113 2778344836 49094220 58246339 1944904639 106569785 68005249 18099914 2670583 462840423第5分位

5995565 5285007430 102768104 91799381 3988942491 249222084 114290005 27325464 5382600 606907668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16-3-0(102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25122 1770923 112056 1208579 71393505 135135733第1分位 834985

55921 3721960 109708 1434673 265914688 344190942第2分位 597647

161088 6113559 123163 1960801 447580875 566982322第3分位 688619

407258 9824084 200170 3226883 734404940 935560113第4分位 1054412

6330844 42518224 792041 18272576 1735070752 2568496927第5分位 4151075

6980233 63948750 1337139 26103513 3254364760 4550366038合      計 7326739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